“神的忿怒”								（尤牧師）
經文﹕羅馬書1 ﹕18-32						   2015年3月29日
引言﹕
（1） 教導一半真理﹕今天這段經文，重點在神的忿怒和他對不肯悔改罪人的刑罰。這是大多數傳道人不願意講，大多數信徒不願意聽的信息。福音派傳道人常常只注重神的愛，故此，約翰3﹕16差不多成為基督信仰的招牌。當然福音注重神的慈愛，但神卻不是只有慈愛神，也是公義的神。神很早就在聖經清楚指出﹕ “耶和華在摩西面前經過說﹕耶和華，耶和華是有憐憫，有恩典的神，他不輕易發怒，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。為千萬人存留慈愛，赦免罪孽，過犯和罪惡。萬不以有罪的為無罪，必追討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”（出埃及記34﹕6-7）我們不能只看重神性的一半，慈愛，而忽略神性的另一半，公義。
（2） 另外一半真理﹕ “我兒，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責備的時候，也不可灰心。因為主所愛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他所收納的兒子。” （希伯來書12﹕5-6）數千年已經過去了，神依然用種種方式表達他對世人的愛。雖然神用管教，目的還是因為他愛世人。這正如我們身為父母的，我們都愛孩子，但卻不能溺愛而不講理。孩子犯錯，必須管教懲罰，而懲罰也是因為愛，我們在這方面是向神學習他的榜樣。

聖經中神顯示怒氣的記載﹕在新舊約聖經中，有許多記載清楚顯明神是公義的神，神對人的犯罪必會加以管教懲罰。
（1） 舊約中神的忿怒﹕
a) 神刑罰亞當夏娃﹕因為他們違反神的命令，最終被趕出伊甸園。（創世記3﹕24）
b) 神刑罰該隱﹕該隱謀殺弟弟亞伯，且不認罪，神將他趕逐，讓他飄流，遊蕩，居無定所。（创世记 4：13-15）
c) 神刑罰古代惡人﹕ “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，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。耶和華就後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憂傷。”（創6﹕5-6）後來神用洪水毀滅全地，只拯救挪亞一家。
d) 神毀滅所多瑪俄摩拉﹕創世記18章，神看所多瑪俄摩拉兩城罪惡深重，告訴亞伯拉罕他將毀滅那兩城惡人，亞伯拉罕為兩城祈求神饒恕，可惜在兩城中，連十個義人都沒有，結果神用硫磺火將其毀滅。（創18﹕20-33）
e) 神刑罰埃及法老王﹕出埃及記7-12章記載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一段故事，法老王苦待以色列人，又不肯聽從神的話，讓以色列人離開，結果，神用十災刑罰全國，最後是殺害埃及所有頭生的，包括法老王的長子。
（2） 新約中的刑罰﹕
a) 耶穌責備法利賽人﹕馬太23﹕13-36，耶穌七次用極嚴厲的話責備文士法利賽人，重複指出他們必遭禍患。
b) 耶穌責備耶路撒冷人﹕在路加13﹕2-3，耶穌責備耶路撒冷居民﹕ “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，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這害麼，我告訴你們，不是的，你們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滅亡，”耶穌希望他們悔改，不然一樣會滅亡。
c) 神刑罰亞那尼亞﹕使徒行傳5﹕1-11記載早期教會有一对夫妻，用詭計欺騙人，也欺騙聖靈，神刑罰他們，他們立刻死亡。或者有人會問，在奉獻上不誠實會是罪嗎？神在早期教會設立誠實，這例子是有必要的，使人在奉獻上盡心，誠實。
d) 保羅警告神必刑罰﹕在羅馬書9﹕22和歌羅西書3﹕5-6，保羅指出凡是故意抗拒神，不肯信神，又不斷行惡，神必刑罰他們。
e) 神最後施行審判﹕在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中，神清楚啟示將來對邪惡的最可怕刑罰。（16-19章）

人被懲罰罪有應得﹕ （羅馬書1﹕19-32）這段經文只是神發忿怒的簡單敘述，其實可以更詳細分析，神向人發怒的是因為人的罪。
（1） 人類拒絕神的啟示﹕ “神的事情，人所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裏，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。自從造天地以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，是明明可見的，雖然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”（1﹕19-20）這是神向罪人發怒審判他們的第一個理由，世人故意拒絕神的啟示，乃是他們拒絕接受神的啟示。這些人的心根本就不想認識神，因為他們不肯行神的教導。
（2） 人類心中充滿罪性﹕（1﹕23-25）在這幾節經文中。保羅列舉世人心中種種罪性，心思意念，這包括人心的驕傲，不潔，偶像。古代的偶像大多數是用人，鳥，獸，雕刻成的柱像，今天人類的偶像是心中的邪惡意念，包括邪情和私慾，不潔動機，這段經文原本可以自成一篇講章。
（3） 人類外表充滿惡行﹕（1﹕26-27）這兩節經文舉出人性一些極受神憎惡的罪行，就是男女同性的不法行為。這種行為自古已有，是直接與神創造男女的旨意背道而駛，同時也污辱了神對婚姻聖潔的嚴肅教導。這些罪行不只是個人的犯罪行為，更甚至是連政府都大膽背叛神的旨意，用罪惡的法律去鼓勵人犯罪，完全違背神創造男女，設立婚姻的美意。
（4） 人類犯罪彼此傷害﹕ （1﹕28-32）這段經文描述人類的罪性和罪行如何彼此傷害﹕家庭，朋友，社會等。當人自己作主，心中無神，眼中無人時，他會跟從自己心中無法無天的罪惡天性去行事作人，一切能保護自己利益的事，都會去行，當然不會想到如何傷害別人。正如中國俗語﹕人不為己，天銖地滅，當人的自由沒有神教導的管束，必然產生嚴重惡果。因此，神必然會對這些人傾倒他的忿怒和刑罰。人犯罪，不单是他个人的事， 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事。

真理應用﹕
（1） 人必須誠懇承認﹕這就是人要承認相信神有公義，沒有一人能脫離神公義的判審。你必要見到神，向他交帳，並且接受報應。
（2） 時常檢討你內心﹕你必不能逃避神的審判，你不可能逃避神。最好的途徑是誠實見神，自己檢討自己，天天用聖經原則比較你的生活，行為，思想。若有罪過，馬上悔改回頭。
（3） 今天回轉不太遲﹕你先向神認罪，求他赦免；沒有認罪，不會有赦免。人若知道走錯路，沒理由繼續向前行。你曾知道你曾離棄神，走自己的錯，今天你應向神認罪，求他赦免，並且馬上改過自新。你不可硬著心抵擋神。你要作聰明人，不要作愚昧人。
